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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许可阶段申请表（第二阶段）

	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登录新疆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网上申领
	重点项目
	国家级、自治区级、地州（市）级、县（市、区）级、非重点项目

	项目地址
	
	区（园区）                   
	街道

	四至界限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立项类型 
	备注：审批、核准、备案。任选其一填写。
	立项部门
	

	项目类型
	备注：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政府投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类项目、一般社会投资项目（不含带方案出让用地项目和小型社会投资项目）、带方案出让用地的社会投资项目、社会投资小型工程项目。任选其一填写。

	投资类型
	备注：国有控股、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其他。任选其一填写。
	行业类别
	

	资金来源
	政府投资、社会投资、其他
	总投资（万元）
	

	土地来源
	划拨用地、公开出让用地、协议出让用地、自有用地、其他
	规划用地性质
	参照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用地面积
（m2）
	参照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新增用地面积
（m2）
	

	建设性质
	备注：新建、扩建、迁建、改建、其他。任选其一填写。
	工程分类
	民用建筑、工业建筑、构筑物、城市供水与节水工程、城市排水防涝工程、城市燃气工程、城市供电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城市道路桥梁工程、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城市环境卫生工程、其他

	总建筑面积（m2）
	
	地上（m2）
	
	地下（m2）
	

	建设内容         （包括必要性）
	参照发改委立项批文

	计划开工日期
	      年    月    日
	计划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信息

	项目单位类型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代建单位、其他

	项目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类型
	企业法人、国家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其他
	法定代表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授权申报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军官证、护照（外籍人员）
	身份证件号码
	

	以下内容仅限配建防空地下室（防空地下室设计指标）项目填报 

	应履行的人防义务总面积
 （m2）
	
	申请建设防空地下室面积（m2）
	

	申请易地建设防空
地下室理由
	

	申请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
面积（m2）
	
	根据易地建设费征收规则计算的缴费金额（万元）
	

	序号
	战时功能
	防护等级
	防护单元个数（个)
	防护区面积（m2)
	平时功能
	汽车位个数（个）
	备注

	
	
	
	
	
	
	
	

	
	
	
	
	
	
	
	

	
	
	
	
	
	
	
	

	
	
	
	
	
	
	
	

	
	
	
	
	
	
	
	

	合计
	
	
	
	
	
	
	

	设计单位 （盖章）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以下内容仅限非数字报建（建筑物指标汇总）项目填报 

	建筑栋号
	栋数
	建筑
用途
	起
始
层
	终
止
层
	高度（m）
	单幢面积（m2）

	
	
	
	
	
	地下
	地上
	地下
	地上
	基底
	计容
积率
	总
面积

	
	
	
	
	
	
	
	
	
	
	
	

	
	
	
	
	
	
	
	
	
	
	
	

	
	
	
	
	
	
	
	
	
	
	
	

	
	
	
	
	
	
	
	
	
	
	
	

	合计
	
	——
	——
	——
	——
	——
	——
	
	
	
	

	主流程办理事项

	单位
	申请事项
	勾选
	备注

	自然资源部门
	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设计方案审查）
	（□）
	

	自然资源部门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
	

	并联或并行办理事项

	单位
	申请事项
	勾选
	备注

	应急管理部门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地区）
	（□）
	

	第一、二阶段可并联办理事项

	单位
	申请事项
	勾选
	备注

	水利部门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
	

	水利部门
	农业灌排影响意见书（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补偿项目审批）
	（□）
	

	文化旅游部门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
	（□）
	

	民宗委
	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审批（地区）
	（□）
	

	第二、三阶段可并联办理事项

	单位
	申请事项
	勾选
	备注

	发改委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
	（□）
	

	自然资源部门
	规划验线
	（□）
	

	人防部门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含易地建设）（喀什市）
	（□）
	

	住建部门
	市政公用设施报装接入
	（□）
	

	第一、二、三阶段可并联办理事项

	单位
	申请事项
	勾选
	备注

	生态环境部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
	

	水利部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
	

	水利部门
	取水许可审批
	（□）
	

	
	
	
	

	填写须知：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申请人应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以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批准文件的，将依法予以撤销。                                   
	    我单位已阅知有关填写须知，并承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及数据的准确性（含电子文件与图纸的一致性）负责，自愿承担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单位盖章）

	
	报建人签名
	
	日期
	

	填表说明：申请人在本阶段项目报建时报送本表，填写完毕并打印盖章后，提交电子扫描件。




